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七屆第八次理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五 下午 4 時 

二、 地點：線上會議(meet.google.com/qxr-eqpb-cru) 

三、 出席人員：如會議截圖 

四、 缺席人員：如會議截圖 

五、 列席人員：王凌華、郭晴欣、黃靖瑜、余牧華、吳采倪、宋定聰 

六、 主席：劉 理事長 啟帆                    紀錄：郭晴欣 

七、 主席致詞：(略)  

八、 指導單位致詞：(略)  

九、 會務報告：(略) 

十、 議案討論： 

 案由一：114 年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國際體育交流計畫及年度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114 年年度工作預算、國際體育交流計畫及行事曆等如附件，本會年度計畫 

          將依本預算執行並提交監事會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會新加入會員名單(如附件)，個人會員共計 11 人。 

          說明：113 年度新進會員共計 11 人，名冊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正 113 年年度工作計畫-主辦全國性賽事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修正部分主辦全國性賽事計畫之盃賽名稱、舉辦日期及地點。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國內單項運動協會與運動員間參賽協議範本(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 8月 23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30400300號函辦   

                 理及 113年 10月 11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30400572號函辦理。 

         說明二：本會已徵詢四位現役運動員(曾俊欣、許育修、梁恩碩及葛藍喬安娜)之修正 

                 意見。 

         說明三：參賽協議書範本經相關程序研訂後提送理事會審議。 

           決議：原則同意修正內容。 

 
十一、 臨時動議： 

1.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任期為兩年，本屆第一次任期已滿，第二次任期委員聘任，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及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申訴評議委 

          員會之任期為兩年。 

  說明二：第一次委員會名單共計 9 人，名單如下：詹淑月、劉虹蘭、李元宏、 



              賴建豪、簡瑞宇、陳雍元、李彩滿、龍毓梅、王凌華。 

  決議：本屆剩餘任期未達兩年，同意以原名單續聘。 

 

十二、 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會議截圖 

 

 
 
 
 
 
 
 
 
 
 
 
 
 
 
 
 
 
 
 
 
 
 
 
 
 
 
 
 
 
 
 
 



 
 
 
 
 
 
 
 
 
 
 
 
 
 
 
 
 
 
 
 
 
 
 
 
 
 
 
 
 
 
 
 
 
 
出席理事：龔元高、王家孝、江勁彥、賴茂盛、邱錫賢、劉虹蘭、張思敏、石家瑋、

劉啟帆、謝鎮偉、謝麗娟、陳國嘉、施宏忠、許晃榮、王薏婷、李元宏、詹淑月、吳

誌軒 


